
《 2016 年消防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 

政府就法案委員會在 2016 年 12 月 20 日會議上  

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載述政府對法案委員會在 2016 年 12 月 20 日會

議上就《 2016 年消防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（下稱條例草案）提出

的事項之回應。   

 

《消防 (裝置及設備 )規例》 (第 95B 章 )擬議的第 7(3)及 7(4)條

中 “或是為該處所而安裝 ”的字句  

(2016 年 12 月 20 日會議的跟進行動一覽表中項目 (a))  

 

2.  條例草案第 7(3)條旨在為第 95B 章增訂第 7(3)及 7(4)

條，分別使註冊消防工程師（消防裝置）可以對安裝在訂明處

所，或是為該處所而安裝的任何消防裝置或設備進行檢查及測

試，及使消防處處長（下稱處長）或其授權代表可對安裝在任

何處所或為該處所而安裝的任何消防裝置或設備，進行檢查及

測試。  

 

3.  擬議的第 7(3)條中 “或是為該處所而安裝 ”的字句有其

需要，以更準確地描述註冊消防工程師（消防裝置）的職責。

註冊消防工程師（消防裝置）有責任檢查及測試為訂明處所（例

如食肆或戲院）的營運而安裝的消防裝置或設備。 “訂明處所 ”

有確定的範圍，而消防裝置或設備的某些部份可能安裝在訂明

處所的範圍以外。例如一間食肆的自動花灑系統的消防水缸或

會安裝在食肆所在的樓宇天台，而非在食肆內。在擬議的第 7(3)

條中加入 “或是為該處所而安裝 ”的字句，可消除任何有關註冊

消防工程師（消防裝置）可以檢查或測試的消防裝置或設備的

含糊之處。  

 

4.  為清晰起見，擬議的第 7(4)條亦同樣需要 “或為該處所

而安裝的 ”的字句。雖然該規例使處長或其授權代表可以對安裝

在 “任何處所 ”，或為該處所而安裝的任何消防裝置或設備進行

檢查及測試。但為某些處所而安裝的消防裝置或設備的某些部

份，或會被安裝在路邊或露天地方，而有人可能會辯稱該些地

方不符合 “處所 ”的定義。加入 “或為該處所而安裝的 ”的字句能

避免有關爭拗，令處長或其授權代表檢查及測試任何消防裝置

或設備的權力明確無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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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有建議指，在第 95B 章第 6, 7,  8 及 9 條中出現 “任何處所

內……任何消防裝置或設備 ”的條文，亦有需要作出類似修訂。

我們詳細研究了有關建議。這些規例與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及

消防裝置或設備的擁有人的責任有關。就此，消防處正就現行

規管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的法例，包括《消防 (裝置承辦商 )規

例》 (第 95A 章 )及第 95B 章，進行全面檢討。檢討範圍將包括

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及消防裝置或設備的擁有人的責任，而檢

討結果或會導致需要修訂第 95A 章和第 95B 章。考慮到上述建

議修訂或會對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及消防裝置或設備的擁有

人帶來影響，為了審慎和作全面考慮，我們建議在該次檢討及

相關的業界諮詢中，考慮上述的建議修訂。若經確定修訂有其

需要，我們會把修訂與其他在該檢討中認為需要的法例修訂一

併處理。  

 

擬議第 7(4)條所訂明處長的權力  

(2016 年 12 月 20 日會議的跟進行動一覽表中項目 (b))  

 

6.  第 95B章擬議的第 7(4)條旨在賦權處長或其授權代表對

任何消防裝置或設備進行檢查及測試，以查驗其安全性及操作

狀態的效能。在上次的會議中，有委員詢問有關條文是否能提

供足夠的彈性予處長及其授權代表履行其檢測及測試的職

務。我們感謝法案委員會的意見。在擬定這條條文時，我們的

原意是僅給予處長及其授權代表檢查及測試消防裝置或設備

所必需的權力；而處長或其授權代表檢查及測試消防裝置或設

備的目的正是 “查驗其安全性及操作狀態的效能 ”。我們因此制

訂了相關條文。  

 

7.  儘管如此，我們明白委員有關處長權力所需的彈性的關

注。我們亦注意到， “查驗其安全性及操作狀態的效能 ”的字句

只在第 7(4)條而沒有在第 7(3)條出現，可能會引起處長或其授

權代表與註冊消防工程師（消防裝置）在檢查及測試消防裝置

或設備方面的工作範圍及目的是否有分別的疑問（而兩者不應

有分別）。一個回應這些關注及消除不明確之處的方法，是從

第 7(4)條中刪除 “查驗其安全性及操作狀態的效能 ”的字句。我

們歡迎法案委員會就此提供意見。  

 

第 95B 章第 10(1)條中 “消防設備 ”的字句  

(2016 年 12 月 20 日會議的跟進行動一覽表中項目 (c))  

 

8.  現行的第 95B 章第 10(1)條為 “處長可藉憲報公告，訂明

守則，對消防設備的檢查和測試予以規管 ”。我們同意 “消防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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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 ”應修訂為 “消防裝置或設備 ”，以使其與第 95B 章內同一意

思的用詞保持一致，及消除任何可能的含糊之處。這亦與我們

修訂第 95B 章第 6 條及第 8 條的做法一致（請參閱我們在 2016

年 12 月 19 日 給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的 回 覆 （ 立 法 會

CB(2)464/16-17(01)號文件）中的附件第 4 段）。視乎法案委員

會的意見，我們會就此提出一項簡單的委員會階段修正案。  

 

 

 

保安局  

消防處  

2017 年 1 月  




